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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单位：固镇县农业农村局

法定代表人：陈来璞

受委托单位：固镇县连城镇人民政府

法定代表人：陆景标

一、委托执法范围

固镇县连城镇行政区域内

二、委托事项及权限

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执法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，行

使下列行政执法权。

委托事项一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 使用

炸鱼、毒鱼、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，违反关于

禁渔区、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，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、捕

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

超过规定比例的，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，处五万元以下的罚

款;情节严重的，没收渔具，吊销捕捞许可证;情节特别严重的，

可以没收渔船;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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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造、销售禁用的渔具的，没收非法制造、销售的渔具和

违法所得，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委托事项二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第四十一条 未依法取得捕捞

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，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，并处十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并可以没收渔具和渔船。

委托事项三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》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

条例规定，渔业船舶未经检验、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擅自

下水作业的，没收该渔业船舶。

按照规定应当报废的渔业船舶继续作业的，责令立即停止

作业，收缴失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，强制拆解应当报废的渔

业船舶，并处 2000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三、委托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条。

四、委托期限

从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7年 9月 30日止。

五、委托执法责任

（一）委托单位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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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

行为，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
2.组织受委托单位的执法人员参加相关业务学习，并为受委

托单位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服务，提供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

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。

（二）受委托单位责任

1.受委托单位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行使行政执

法职权，不得超越委托权限。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执法或

者超越委托权限执法,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单位自行承

担。

2.受委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委托

单位的行政执法活动。

3.受委托单位在履行行政执法行为时，必须出示有效的行政

执法证件，并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。

4.受委托单位应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机制，每半年向委托

单位书面报告委托事项办理的情况，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检

查监督。

5.受委托单位应严格按照委托事项、范围及法定程序实施执

法，统一使用委托方提供的执法文书，加盖委托方印章（不得

使用自身印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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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托书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

效。本委托书一式三份，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，县

（区）司法局备案一份。


